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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協助解決弱勢家庭兒童托育需求，使托育服

務之照顧功能得以發揮，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弱勢家庭兒童，指設籍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並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

一  其家庭為本市列冊低收入戶。

二  經社會局委託安置於兒童安置及教養機構之兒童。

三  符合臺北市危機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所稱之危機家庭，其經社

    會局評估核定有托育需求之兒童。

四  經社會局評估核定需緊急轉托之兒童。

五  經社會局委託安置於寄養家庭之學齡前兒童。

六  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所稱之特殊境遇家庭，其未滿六歲子女或孫

    子女。

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兒童，應經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會局

自辦或委託辦理社會福利事項之團體或福利機構轉介。

第 4 條

弱勢家庭兒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向社

會局申請兒童托育補助（以下簡稱本補助）：



一  實際就托於本府核准立案之私立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二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兒童，實際就托於本府核准立案

    之私立托嬰中心或向社會局辦理托育服務登記完成之托育服務提供者（

    以下簡稱托育人員）。

三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五款之兒童，經委託安置於外縣市，並就托於該

    縣市公、私立幼兒園。

四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之兒童，就托於本市公立幼兒園。

前項各款之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托嬰中心或托育人員，其收托

兒童應符合法定收托年齡及收托人數。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兒童，其實際就托於第一項第一款之

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者，至多補助至國民小學畢業當學年迄日止。

第 5 條

本補助之補助項目為托育人員所收取之托育費，及私立托嬰中心、公私立幼

兒園或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機構）所收取之註冊費、保育

費、教保費、月費、學費、活動費、材料費、設施設備費、雜費及其他托育

相關費用。

本補助之補助金額、申請期限、請款期限及撥款期限，由社會局每年報請本

府同意後公告之。

第 6 條

申請人得於每年社會局公告申請期限內檢具下列文件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符合第三條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托育費用繳費收據。

四  足資證明實際就托期間之相關文件。

前項申請，得由托育人員或機構協助申請人將相關資料彙送社會局。

兒童如有停托後復托或轉托之情形，應於實際送托日起十五日內重新提出申



請。

第 7 條

申請人依前條規定提出申請後，應由托育人員或機構於請款期限內檢具金融

機構帳戶影本及經申請人簽章之領據等相關資料，向社會局辦理請款作業。

托育人員或機構應於社會局撥付補助款後，通知申請人。採預先抵繳者，得

免轉撥款項。未預先抵繳者，托育人員或機構應於社會局撥付補助款後十五

日內轉撥申請人。

第 8 條

申請人應檢具之文件不完備者，社會局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

回其申請。

第 9 條

經審核通過之申請案，其補助期間如下：

一  兒童由學齡前進入國民小學、國民小學進入國民中學之轉銜期間，依其

    實際就托機構之補助標準核予補助，至多補助至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六款規定者，自當年實際就托日起至多補

    助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三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者，依身分核定期間補

    助。

四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者，補助期間至多為三個月。經社會局評

    估必要者，至多得再補助三個月。

實際就托期間未滿一個月者，以當月實際就托日數按比例補助。

第 10 條

同時符合政府相同性質補助者，應優先申請該項補助。但補助申請期限在本

辦法申請期限之後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應優先申請之該項補助核准金額未達本辦法之補助金額者，得向

社會局申請補助其差額；優於本辦法補助金額者，不重複補助。



托育人員或機構實際收費低於兒童每學期補助之最高額度者，依實際繳交費

用予以補助。

第 11 條

社會局應將審核結果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

第 12 條

社會局得不定時進行查核，受補助者、托育人員或機構均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兒童於原核定補助期間內有中途停托、轉托或請假連續達七日（不含例假日

）以上者，受補助者、托育人員或機構應於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通知社會

局。

托育人員或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相關機關依本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及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命令停止服務、停辦、廢止登

記或廢止設立許可者，本補助同時停止，受補助者得於轉托後申請繼續受領

補助：

一  違反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八十三條、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第五十一條或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九條各款規定

    。

二  其他影響兒童就托安全之情事。

第 13 條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社會局應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

，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

一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申請或檢具之資料有虛偽不實情事。

二  規避、妨礙或拒絕社會局之查核。

三  第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重複補助之情事。

四  兒童補助資格經撤銷或廢止。

五  兒童於原核定補助期間內中途停托、轉托或請假連續達七日（不含例假



    日）以上。

依前項規定應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者，社會局應以書面通知受補助

者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

法機關辦理。

第 14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社會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第 15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社會局定之。

第 1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